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４

证券简称：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权益变动

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控股股东———南通友

谊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谊实业”）通知：因友谊实业原第一大股东张璞先生和第二大股东友

谊实业工会委员会将其分别持有的友谊实业

１０％

的股权和

２９．３０％

的股权转让给陆尔穗先生， 友谊

实业控股股东由张璞先生变更为陆尔穗先生。 通过本次转让，陆尔穗先生以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持

有友谊实业

５０．９８％

的股权，因此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张璞先生变更为陆尔穗先生。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

露义务人陆尔穗先生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委托财务顾问对其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行

核查，披露信息详见同日公告的《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关于财务顾问

核查情况的详细信息详见同日公告的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４４

股票简称：江苏三友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陆尔穗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

６０６

弄

３

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孩儿巷南路

５０

号

签署日期：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监会

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

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与其

一致行动的他人）在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三友”）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

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江苏三友

拥有权益。

三、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人 指 陆尔穗

江苏三友、上市公司 指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让人 指 张璞、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友谊实业工会、工会 指 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友谊实业 指 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

本报告、本权益变动报告 指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陆尔穗受让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

３９．３０％

的股权后，间接和直接方式

合并持有友谊实业

５０．９８％

的股权，间接控制江苏三友

２７．４％

的股份

股权转让协议 指 《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财务顾问、华安证券 指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姓名：陆尔穗

２

、曾用名：无

３

、性别：男

４

、国籍：中国

５

、身份证号码：

４４０１０４１９６９０３２１＊＊＊＊

６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

７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孩儿巷南路

５０

号

８

、通讯方式：

０５１３－８８１０５８８８

９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取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美国绿卡）

本次收购前陆尔穗先生除通过海花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江苏三友控股股东友谊实业

１１．６８％

股权

外，与江苏三友的实际控制人、江苏三友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注：海花集团有限公司的情况详见本节第四条收购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

主营业务的情况说明。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５

年内的职业、职务

陆尔穗先生最近

５

年内的任职单位名称、职务、注册地以及是否与所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如下

表所示：

起止日期 任职公司 职务 注册地

是否存在产

权关系

２００７

年至今 海花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南通市孩儿巷南路

５０

号 是

２００７

年至今 南通新城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南通市通州区先锋镇秦家埭

村

是

２００７

年至今 南通新城集团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南通市城港路

１３９

号 是

２００９

年至今

南通新城控股集团东区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董事长

南通市观音山镇山港桥村

１７

组

是

２００７

年至今 南通新城上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南通市观音山镇山港桥村

１７

组

是

２００７

年至今 南通崇川新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南通市通甲路

５８８

号 是

２００７

年至今 南通新城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董事长 南通市孩儿巷南路

５０

号 是

２０１０

年至今 南通新城世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南通市通甲路

５８８

号 是

２００９

年至今 江苏胜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南通市城港路

１３９

号 是

２００９

年至今 南通新城汽车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董事长 南通市孩儿巷南路

５０

号 是

２００９

年至今 江苏金铁蹄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南通市通甲路

５８８

号 是

２００５

年至今

南通新城集团海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董事长 海门市人民西路

１４６８

号 是

２００８

年至今 南通新城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海门市人民西路

１４６８

号 是

２００９

年至今 海门新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海门市三和镇工贸园区 是

２００７

年至今 南通城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海门市秀山东路

６８

号 是

２００９

年至今 启东新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启东市人民西路

３３５３

号 是

２００８

年至今 如东新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如东经济开发区新区黄山路

西侧

是

２００７

年至今 江苏新海花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如东县掘港镇弹琴路

８３

号 是

２００７

年至今 南通新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如东县掘港镇弹琴路

８３

号 是

２００７

年至今 盐城新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盐城市盐都新区开元路

４１

号

是

２００９

年至今 上海启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秀山路

１０１

号

是

２００９

年至今 上海海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秀山路

１０１

号

是

２０１１

年至今 上海业勤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

１４３２

号

２１６

室

是

２００７

年至今 业勤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长

ＲＭ １２０１ １２／Ｆ ＡＴ ＴＯＷＥＲＨ

１８０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ＲＯＡＤ

ＮＯＲＴＨ ＰＯＩＮＴ ＨＫ

是

２００７

年至今 南通银通典当有限公司 董事长

南通市凯旋花园

１１

幢

１０４

室

是

２００７

年至今

南通市港闸区资丰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

董事长 南通市城港路

１３９

号 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５

年受到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信息披露义务人陆尔穗先生在最近

５

年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重大民事诉讼

或仲裁；信息披露义务人陆尔穗先生最近

３

年内没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

陆尔穗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

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四、收购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陆尔穗先生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核心业务、主要关联企业

股权结构图及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１

、海花集团有限公司

陆尔穗先生直接持有海花集团有限公司

８４％

的股权。

（

１

）公司住所：南通市孩儿巷南路

５０

号

（

２

）法定代表人：陆尔穗

（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４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

（

５

）经营范围：无许可经营项目；一般经营项目为国内商业（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实业投资、资产

管理

（

６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２３

日

（

７

）营业执照号：

３２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１０９

海花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中期未经审计会计报表中的财务数据简要

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６－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３４４

，

３２２

，

４８２．０４ １７６

，

１１２

，

０２１．５０ ９５

，

５３４

，

６８９．１７ １３１

，

９９１

，

２１９．６４

负债总计

２８１

，

０９８

，

７６３．２６ １１３

，

１２４

，

００３．８５ ３２

，

６９７

，

７２８．５０ ７５

，

９３４

，

７９２．５５

净资产

６３

，

２２３

，

７１８．７８ ６２

，

９８８

，

０１７．６５ ６２

，

８３６

，

９６０．６７ ５６

，

０５６

，

４２７．０９

货币资金余额

１０９

，

１５４

，

９９１．４１ １５

，

４９３

，

９５１．６８ １１６

，

３５５．３６ ７１５

，

３４３．５６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７

，

６７２

，

９７１．２３ ４

，

８３４

，

６３８．０９ １

，

１８９

，

５６２．２７ １９２

，

８００．００

净利润

２３５

，

７０１．１３ １５１

，

０５６．９８ ６

，

７９９

，

７３１．２４ －８４８

，

９１１．５４

２

、南通新城集团有限公司

陆尔穗先生直接持有南通新城集团有限公司

２．９２％

的股权，另外通过海花集团有限公司控制南通

新城集团有限公司

５８．４６％

的股权。

（

１

）公司住所：南通市通州区先锋镇秦家村

（

２

）法定代表人：陆尔穗

（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４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

（

５

）经营范围：无许可经营项目；一般经营项目为汽车（含小轿车），汽车配件及辅助材料，二手车的

销售；汽车销售信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汽车租赁；代办汽车上牌服务

（

６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

７

）营业执照号：

３２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７０６

南通新城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中期未经审计会计报表中的财务数据

简要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６－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６７６

，

４３３

，

５５５．００ ５９８

，

３３９

，

２３１．２４ ７３０

，

６６４

，

３６２．１０ ４８２

，

４８９

，

６０４．６６

负债总计

５４８

，

６９８

，

８５７．６１ ４８３

，

８６０

，

１０１．６４ ６８１

，

４０１

，

８１４．９８ ４３２

，

１１９

，

１０１．３９

净资产

１２７

，

７３４

，

６９７．３９ １１４

，

４７９

，

１２９．６０ ４９

，

２６２

，

５４７．１２ ５０

，

３７０

，

５０３．２７

货币资金余额

２２６

，

７１９

，

７１５．０６ １６５

，

７０６

，

７４９．４９ １４８

，

０４２

，

３５９．４３ １２１

，

８３２

，

９０４．１９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３７

，

９２９

，

０８７．０８ ５４２

，

９６３

，

２９５．６７ ６０１

，

１６５

，

６３５．６６ ４５５

，

０４７

，

６８６．０６

净利润

３

，

９２４

，

６５７．８８ ７

，

０７９

，

１７８．８８ １０

，

７２７

，

８９１．４６ ７

，

５３３

，

０１４．５７

３

、南通崇川新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陆尔穗先生通过南通新城集团有限公司控制南通崇川新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１

）公司住所：南通市通甲路

５８８

号

（

２

）法定代表人：张景

（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４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

５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为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辆），汽车美容、汽车装潢；一般经营项目为进

口、国产别克品牌汽车销售，汽车配件及辅助材料，二手车销售；汽车租赁、代办汽车上牌服务，汽车销

售信息咨询

（

６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

７

）营业执照号：

３２０６０００００１２８２３４

南通崇川新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中期未经审计会计报表

中的财务数据简要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６－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７２

，

１７８

，

３８７．０３ ７８

，

７２３

，

３３７．２９ １７６

，

７６３

，

８５３．５４ ４０

，

８２８

，

４０３．６３

负债总计

５５

，

９９２

，

４６０．０５ ６２

，

９９９

，

４７１．２３ １６１

，

１０６

，

１６７．７９ ２２

，

８８３

，

３１２．３３

净资产

１６

，

１８５

，

９２６．９８ １５

，

７２３

，

８６６．０６ １５

，

６５７

，

６８５．７５ １７

，

９４５

，

０９１．３０

货币资金余额

２５

，

４０３

，

６６９．９５ ２５

，

１９５

，

８８３．８５ ２５

，

１６１

，

９３０．６０ ３３

，

６４８．７６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１

，

３５８

，

４８４．５０ ８９

，

０２０

，

０３５．６８ ６１

，

５８５

，

６５３．０１ １２

，

０２３

，

０５５．４６

净利润

３５２

，

６３１．０９ ３９８

，

８６５．６６ －３１

，

８１０．７４ －１

，

１７６

，

１８１．４４

４

、南通市港闸区资丰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陆尔穗先生通过南通新城集团有限公司控制南通市港闸区资丰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６０％

的股

权。

（

１

）公司住所：南通市城港路

１３９

号

（

２

）法定代表人：陆尔穗

（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４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５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为面向“三农”发放贷款、提供融资性担保、开展金融机构业务代理以

及其他业务，代理机动车辆保险、人寿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健康保险、家庭财产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一

般经营项目无

（

６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

（

７

）营业执照号：

３２０６１１００００１９６１２

南通市港闸区资丰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中期未经审计会计

报表中的财务数据简要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０６－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７８

，

９１９

，

２７９．２１ ８０

，

２９４

，

４７５．８２ ６５

，

０２１

，

２９０．８８

不适用

负债总计

５１９

，

６０８．８２ ５

，

５３２

，

５２４．０４ １４

，

６３１

，

９２９．１４

不适用

净资产

７８

，

３９９

，

６７０．３９ ７４

，

７６１

，

９５１．７８ ５０

，

３８９

，

３６１．７４

不适用

货币资金余额

１

，

８２３

，

６１１．１３ ４７６

，

０８６．６３ １２１

，

６１０．０１

不适用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４

，

１８８

，

６００．２７ ６

，

３９９

，

８５６．９６ ２

，

１８８

，

３７６．０５

不适用

净利润

３

，

７５０

，

３２７．０２ ４

，

３５６

，

９１４．３４ ３８９

，

３６１．７４

不适用

注：后附表格中“不适用”表示该公司当年尚未成立。

５

、南通新城上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陆尔穗先生通过南通新城集团有限公司控制南通新城上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１

）公司住所：南通市观音山镇山港桥村

１７

组

（

２

）法定代表人：张理

（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４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私营

（

５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为机动车辆保险、机动车辆保险暂保单的代理； 一般

经营项目为荣威品牌汽车、汽车配件及辅助材料、二手车的销售；代办汽车上牌服务，汽车销售信息咨

询，汽车租赁

（

６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４

日

（

７

）营业执照号：

３２０６０００００１０２４１９

南通新城上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中期未经审计会计报表

中的财务数据简要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６－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１２５

，

６９４

，

９６０．１４ １９８

，

３１８

，

２４０．８７ ９６

，

６５４

，

９１７．４３ ８０

，

４０７

，

２０７．５６

负债总计

１０７

，

１８９

，

８６０．５２ １７９

，

８７９

，

２６０．０６ ８６

，

９２７

，

３５１．９０ ７２

，

４６５

，

７５８．１５

净资产

１８

，

５０５

，

０９９．６２ １８

，

４３８

，

９８０．８１ ９

，

７２７

，

５６５．５３ ７

，

９４１

，

４４９．４１

货币资金余额

６７

，

２９０

，

０９０．０４ ８８

，

２８１

，

５４３．５９ ４

，

９９６

，

２５８．１４ １６

，

７４０

，

６８９．１７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６

，

８３５

，

０２２．０４ ７１

，

５８２

，

６３７．２５ ８１

，

７３９

，

２８９．１９ ５８

，

５２７

，

３８０．９８

净利润

３３０

，

６６２．７６ －１

，

２４９

，

２８４．８９ ６３１

，

３４３．２４ －１

，

５５１

，

９００．４７

６

、南通新城世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陆尔穗先生通过南通新城集团有限公司控制南通新城世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１

）公司住所：南通市通甲路

５８８

号

（

２

）法定代表人：陆尔穗

（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４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私营

（

５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为代理机动车辆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业务（按照《保险兼业业务许可

证》核定的范围和期限经营）；一般经营项目为北京现代汽车品牌销售；汽车配件及辅助材料、二手车的

销售；汽车信息咨询；汽车租赁服务；代办汽车上牌服务

（

６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

７

）营业执照号：

３２０６０００００２６０６９１

南通新城世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中期未经审计会计报表

中的财务数据简要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６－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６９

，

８３９

，

２１７．４８ ９

，

８８４

，

２０７．２５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不适用

负债总计

５９

，

５９７

，

７６０．６３ －５０００

不适用

净资产

１０

，

２４１

，

４５６．８５ ９

，

８８９

，

２０７．２５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不适用

货币资金余额

３０

，

３２２

，

６１７．５６ ４１

，

３７０．２５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不适用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３

，

０３３

，

３８６．６８ ０

不适用

净利润

３５２

，

２４９．６０ －１１０

，

７９２．７５

不适用

注：后附表格中“不适用”表示该公司当年尚未成立。

７

、南通新城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陆尔穗先生通过南通新城集团有限公司控制南通新城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１

）公司住所：海门市海门镇人民西路

１４６８

号

（

２

）法定代表人：陆尔穗

（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４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私营

（

５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为进口本田品牌汽车、广州本田品牌汽车销售；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辆）；一般经营项目为汽车配件的销售，汽车信息咨询，汽车租赁，代办汽车上牌服务

（

６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

（

７

）营业执照号：

３２０６８４０００１７４５８７

南通新城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中期未经审计会计报表中

的财务数据简要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６－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８５

，

８１０

，

４００．７３ ９８

，

２１８

，

２８２．８６ １２６

，

７２８

，

４３６．４０ ６２

，

８１５

，

７４８．４７

负债总计

７６

，

９７０

，

９７０．５３ ９０

，

６８３

，

３４１．４４ １１６

，

２８８

，

２３３．６９ ５２

，

９１４

，

１１４．３０

净资产

８

，

８３９

，

４３０．２０ ７

，

５３４

，

９４１．４２ １０

，

４４０

，

２０２．７１ ９

，

９０１

，

６３４．１７

货币资金余额

３３

，

０５４

，

１４６．３３ ４３

，

２５２

，

１５１．３３ ４４

，

５７４

，

４７１．８３ １４

，

５５２

，

９００．２４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７

，

１１６

，

５５９．６９ ９１

，

４９６

，

７６７．１１ ８４

，

３２８

，

１２９．７８ ８２

，

０３９

，

０５６．０７

净利润

１

，

２３９

，

９１７．９０ －２

，

９０５

，

２６１．２９ ６３

，

８２４．１５ １

，

５５６

，

８０２．３４

８

、海门新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陆尔穗先生通过南通新城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海门新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７５．７％

的股权。

（

１

）公司住所：江苏省海门市三和镇工贸园区

（

２

）法定代表人：陆尔穗

（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４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

５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为进口、国产雪弗兰品牌汽车销售；汽车大修、总成修理、汽车维护、汽

车小修；一般经营项目为汽车销售；汽车配件及辅助材料、二手车销售；代办汽车上牌服务；汽车销售信

息咨询；汽车租赁服务

（

６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１

日

（

７

）营业执照号：

３２０６８４０００１７３５３７

海门新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中期未经审计会计报表中的

财务数据简要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６－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５５

，

９７９

，

６８８．９５ ６１

，

７４９

，

６３３．５７ １０７

，

９７８

，

４７５．９０ １３４

，

９８５

，

１３４．９８

负债总计

４７

，

９３８

，

５６８．７８ ５６

，

５２３

，

３２８．８５ １０１

，

１８４

，

５４３．２８ １０２

，

７１２

，

１３９．０１

净资产

８

，

０４１

，

１２０．１７ ５

，

２２６

，

３０４．７２ ６

，

７９３

，

９３２．６２ ３２

，

２７２

，

９９５．９７

货币资金余额

２３

，

３４４

，

５１９．６２ ２３

，

２７６

，

２７３．００ １８

，

２７３

，

０８４．３４ ４８

，

２９２

，

１５２．４８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３

，

８４７

，

２３０．９７ ４４

，

９３１

，

５６５．０３ ４７

，

７６８

，

０２７．３８ ６

，

３３４

，

８２０．５３

净利润

３７３

，

７４１．１７ －１

，

５６７

，

６２７．９０ ２８５

，

８７３．４０ －６６０

，

７７５．４６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陆尔穗先生实际控制下的核心企业及主要关联企业已发展成为以进口及国产汽车的销售、售后服

务（汽车

４Ｓ

店）为主，结合面向“三农”小额贷款、典当、担保等业务的综合性产业集团，陆尔穗先生看好

江苏三友的整体发展前景，经与江苏三友的实际控制人张璞，以及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友好协

商达成协议，受让张璞及友谊实业工会持有的江苏三友控股股东友谊实业的

３９．３０％

的股权，从而间接

控制江苏三友

２７．４０％

的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陆尔穗先生将成为上市公司江苏三友的实际控制

人。

二、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进一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

划。若今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发生增持股份的行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未来十二个月处置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

收购人承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及股权比例

本次交易前， 陆尔穗先生通过其控股的海花集团有限公司 （陆尔穗先生持有海花集团有限公司

８４％

的股权）持股江苏三友控股股东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的

１１．６８％

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 陆尔穗先生将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合并控制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９８％

的股权，从而间接控制了江苏三友

６１

，

４４４

，

５００

股股份，控股比例为

２７．４０％

，成为江苏三友的实际控制

人。

二、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及其他相关事项

１

、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陆尔穗先生与张璞及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工会签署了 《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１

）协议当事人

股份转让方（甲方）：张璞、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工会

股份受让方（乙方）：陆尔穗

（

２

）拟转让股份的数量及比例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陆尔穗先生受让张璞和友谊实业工会分别持有

１０％

和

２９．３０％

友谊实业的

股东权益，转让完成后，陆尔穗先生直接和间接持有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９８％

的股权。

江苏三友系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 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为其控股股东，

持有江苏三友流通股

６

，

１４４．４５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２７．４０％

。

（

３

）股权转让方式

本次股权收购为现金收购，转让双方以目标公司友谊实业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评估

值协商作价转让。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在股权转让所要求的各种变更和登记等法律手续完成时，股权

受让方即取得转让股权的所有权，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

（

４

）拟转让股份的价格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前述张璞及友谊实业工会本次共计转让的友谊实业

３９．３０％

的股东权益总

价款为人民币

１６

，

６００．９８

万元。

（

５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乙方于本协议签署后七个工作日内，分别向股权出让方友谊实业工会及张

璞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１２

，

３７６．９８

万元和

４２２４

万元。

（

６

）协议的成立、生效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２

、本次拟转让的股份是否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甲方已依法取得并持有友谊实业股权，友谊实业股权未被设立任何其他质押、其他担保以及任何

其他第三方权益，友谊实业股权的转让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也不存在任何禁止或限制友谊实业股权

转让的契约障碍。

本次股权转让，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３

、本次交易的相关部门批准

本次交易不涉及除交易双方以外其他相关部门的批准。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股权关系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的股权结构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的股权结构

第四节 资金来源

一、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根据相关股份转让协议，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收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６

，

６００．９８

万元，由陆尔穗

先生自筹。 陆尔穗先生声明：所提供资金系其本人自筹，不存在向银行或其他机构借款的情形，不存在

对该笔资金使用受限制或被追诉的情形；不存在其他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与该笔资金有关的其他协议

安排；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间

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二、支付方式

陆尔穗先生将于《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七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人民币

１６

，

６００．９８

万元转让价款。

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十二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整的计划

本报告书签署日未来

１２

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江苏三友主营业务进行改变和调整的计

划。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含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

划，或上市公司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本报告书签署日未来

１２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江苏三友（含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

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也没有对江苏三友进行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调整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后，信息披露义务人陆尔穗先生根据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和上市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拟通过提名变更上市公司部分董事会成员，并提请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董事的更换

或选举事宜。 截至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拟调整的董事会成员人选尚未确定。

截至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没有调整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组成及结构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陆尔穗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未有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

或者默契的情形。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的修改计划

本报告书签署日未来

１２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修改上市公司章程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做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本报告书签署日未来

１２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目前聘用的员工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计划

江苏三友近三年实行了持续、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情况如下：

单位：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的比率

２０１１ ２２

，

４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８

，

９２０

，

２０１．９４ ３８．０６％

２０１０ ８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

２１２

，

９２２．２２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９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９８２

，

６３７．８８ ６８．４８％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的比例

（

％

）

１２９．２１％

本报告书签署日未来

１２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修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本报告书签署日未来

１２

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进行重大调

整的计划。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性的影响

（一）江苏三友已按《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

健全的运行机制，因此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对江苏三友的人员、资产、财务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股权转让

完成后，江苏三友将保持资产、人员、业务、机构、财务独立。

（二）为了保护上市公司的合法利益，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陆尔穗先生已出具了承诺函，承诺保证与上市公司在资产、人员、业务、机构、财务等方

面相互独立。

二、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陆尔穗先生及其控制公司与江苏三友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为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与江苏三友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其及其控制下的

其他企业：

１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２

、不从事与上市公司存在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也不以独资经营、合资经营或其他

拥有股票或权益的方式在其他公司或企业从事与上市公司存在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３

、在未来的投资方向上，避免投资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及企业；对上市公司已经或拟投

资兴建的项目，将不会进行建设或投资。

４

、如未来经营的业务与上市公司形成实质性竞争，上市公司有权优先收购该等竞争业务有关的资

产，或本人通过解散、对外转让等方法，处理所持从事竞争业务公司的全部股权，以消除同业竞争。

５

、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则应对上市公司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做出及时和足额的赔偿。

三、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陆尔穗先生及其控制公司与江苏三友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为减少并规范陆尔穗先生及其控制公司与江苏三友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确保江苏三友及江

苏三友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陆尔穗先生承诺：对于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事宜，保证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 保证交易价格、交易条件及其他

协议条款公平合理，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江苏三友及江苏三友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 未发生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

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

的交易的情况。

二、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所控制公司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与江苏三友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发生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以上的交易情况如下：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前任监事会主席（任职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０９

日）谢金

华与海花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

５１２

万元（占公司注

册资本的

４％

）以人民币

１６８９．６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海花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款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支付

１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支付

６８９．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职工监事周静雯与海花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南通友

谊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

１２８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

）以人民币

４２９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海花集团有

限公司，转让款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全部支付。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财务负责人帅建与海花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南通友

谊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

１２８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

）以人民币

４２９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海花集团有

限公司，转让款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全部支付。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公司董事长葛秋与海花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南通友

谊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

１２８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

）以人民币

４２９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海花集团有

限公司，转让款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全部支付。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盛东林与海花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将持有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

１２８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

）以人民币

４２９

万元的价格转让

给海花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款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全部支付。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公司副总经理沈永炎与海花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南

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

１２８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

）以人民币

４２９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海花集

团有限公司，转让款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全部支付。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公司副总经理成建良与海花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南

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

１２８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

）以人民币

４２９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海花集

团有限公司，转让款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全部支付。

注：陆尔穗持有海花集团有限公司

８４％

的股权（海花集团有限公司的主要情况，见本意见书第一节

第四条收购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说明）。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的江苏三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

何类似安排。

四、对江苏三友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合同、默契或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公司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 未发生对江苏三友有重

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八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公司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公司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

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直系亲属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第九节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为自然人，无相关财务资料披露。

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大事项说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认为，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如实披露，不

存在为避免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陆 尔 穗

签署日期：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三、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已进

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项目协办人：

叶 蕾 王 珏

项目主办人：

严 琦 刘 杨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李 工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日期：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下列备查文件可在信息披露义务人办公地点及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查阅：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公司的税务登记证；

４

、股权收购协议；

５

、陆尔穗先生及其控制公司、直系亲属以及相关中介机构关于买卖江苏三友股票的自查报告；

６

、陆尔穗先生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７

、陆尔穗先生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８

、陆尔穗先生关于上市公司“五独立”的承诺；

９

、陆尔穗先生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１０

、陆尔穗先生关于关联交易情况的说明；

１１

、陆尔穗先生关于基于自身实力和从业经验对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后续发展计划可行性

的说明；

１２

、陆尔穗先生关于提供给华安证券相关材料的承诺函；

１３

、陆尔穗先生关于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说明；

１４

、陆尔穗先生关于收购资金来源的说明；

１５

、陆尔穗先生关于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的说明；

１６

、陆尔穗先生对前

２４

个月内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情况说明；

１７

、陆尔穗先生关于本次详细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声明

１８

、 陆尔穗先生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要关联企业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中期未经审计财务

报表；

１９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

查意见。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南通市人民东路

２１８

号

股票简称 江苏三友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４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陆尔穗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址 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

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

有境内、外两个以上上市

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

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通过海花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

１１．６８％

的股权，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江苏三友（

００２０４４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１

，

４４４

，

５００

股，占江苏三友已发行股份的

２７．４０％

。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

例

信息披露人本次受让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

３９．３０％

的股权，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人间接

和直接方式合并持有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９８％

的股权， 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持有上市

公司江苏三友 （

００２０４４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１

，

４４４

，

５００

股， 占江苏三友已发行股份的

２７．４０％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收购办法》第

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

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

表决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

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陆 尔 穗

签署日期：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４４

股票简称：江苏三友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释 义

本核查意见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人 指 陆尔穗

江苏三友、上市公司 指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让人 指 张璞、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友谊实业工会、工会 指 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友谊实业 指 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

本核查意见书 指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书》

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陆尔穗受让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

３９．３０％

的股权后，间接和直接方

式合并持有友谊实业

５０．９８％

的股权，间接控制江苏三友

２７．４％

的股

份

股权转让协议 指 《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财务顾问、华安证券 指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序 言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江苏三友控股股东友谊实业的股东张璞及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工会与

陆尔穗先生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出让友谊实业

３９．３０％

的股权。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陆尔穗

先生成为友谊实业的控股股东，通过间接和直接方式合并持有友谊实业

５０．９８％

的股权。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陆尔穗先生通过友谊实业间接控制江苏三友

６１

，

４４４

，

５００

股股份， 比例为

２７．４０％

，成为江苏三友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规要求，陆尔穗先生为

本次收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并履行了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信息披露义务。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接受陆尔穗先生委托，担任其本次权益变动的财务顾问，并就其披露的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有关内容出具核查意见。

本财务顾问已对出具核查意见所依据的事实进行了尽职调查，对本核查意见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负有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之义务。

声 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

收购报告书》、《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财务顾

问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情况

和资料进行了核查，对陆尔穗先生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出具核查意见，以供投资

者和有关各方参考。

为此，本财务顾问特做出以下声明：

１

、本财务顾问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本次收购行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并未委托或授权其他

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核查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２

、 本财务顾问依据的有关资料由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对本财务顾问做出承

诺：保证向作为详式权益变动报告财务顾问的华安证券提供的所有文件、材料及口头证言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

责。

３

、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文件的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４

、本财务顾问已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文件进行核查，确信披露文件的内容与格式符合要求。

５

、在与委托人接触后到担任财务顾问期间，已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

离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证券欺诈问题。

６

、本次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已提交本财务顾问内部核查机构审查，并同意出具此专业意见。

７

、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核查意见书不构成对本次权益变动各方及其关联公司的任

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书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

任何责任。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华安证券对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核查

在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了审慎的尽职调查和认真阅读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相关资料的基础

上，本财务顾问认为陆尔穗先生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目的的核查

陆尔穗先生实际控制下的核心企业及主要关联企业已发展成为以进口及国产汽车的销售、售后服

务（汽车

４Ｓ

店）为主，结合面向“三农”小额贷款、典当、担保等业务的综合性产业集团。陆尔穗先生看好

江苏三友的整体发展前景，经与江苏三友的实际控制人张璞，以及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友好协

商达成协议，受让张璞及友谊实业工会持有的江苏三友控股股东友谊实业的

３９．３０％

的股权，从而间接

控制江苏三友

２７．４０％

的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陆尔穗先生将成为上市公司江苏三友的实际控制

人。

本财务顾问对陆尔穗先生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进行了解后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收购目的未与

现行法律、法规要求相违背，收购目的合法、合规、真实、可信。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提供所有必备文件，以证明其是否具备主体资格、是否具备收购的经济

实力、是否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是否需要承担其他附加义务及具备履行相关义务的能

力、以及是否存在不良诚信记录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财务顾问对其尽职调查的过程中提供了必备证明文件

主要包括：

●

身份证复印件；

●

近五年的简要经历；

●

直系亲属的身份证复印件；

●

控制公司相关资料。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具备主体资格的核查

姓名：陆尔穗；

性别：男；

年龄：

４３

岁；

身份证号码：

４４０１０４１９６９０３２１＊＊＊＊

；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美国永久居留权；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孩儿巷南路

５０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３－８８１０５８８８

。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自然人；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负有数额较

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

５

年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

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３

年内没有证券市场不良

诚信记录的情形。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的情形。 本次收购前陆尔穗先生除通过海花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江

苏三友控股股东友谊实业

１１．６８％

股权外，与江苏三友的实际控制人、江苏三友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具备收购上市公司的主体资格。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具备收购的经济实力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分布在汽车销售、金融等行业，这些公司具有较

大的资产规模与充裕的现金储备。

信息披露义务人陆尔穗先生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核心业务、主要关联企业及主要业务情况如下：

(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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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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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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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六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